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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檢送本部核定貴校113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名額核定表

1份，請依說明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一、

二、

(一)

 　

依「師資培育法」第14條規定，師資培育以自費為主，

兼採公費及助學金方式實施，公費生畢業後，應至偏遠

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；依「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

服務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第3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中

央主管機關為充裕偏遠或特殊地區師資需求，應規劃公

費生之培育。（第2項）公費生培育名額於中央主管機關

會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後，由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提報缺額及類別，經中央主管機關調整

後併國立學校師資需求核定之。」。

為精進師資培育公費制度，請貴校配合辦理事項如次：

請首次辦理公費生培育之師資培育大學於112年12月31
日前將公費生遴選、遞補規定及相關培育輔導機制報

本部備查；其餘學校，除適用於全校學生之甄選實施

規定有修訂情形，需重新報部備查外，招生簡章、與

學生簽定之行政契約書等文件，請依本辦法第4條及第

7條規定本權責辦理及留校備查，免報部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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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

(三)

(四)

(五)

就乙案部分，務必審慎訂定嚴謹之公費生甄選實施規

定及招生簡章，以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方式甄選公費

生。

針對校內公費生建立完善之公費生培育課程及輔導制

度，避免因名額分散於各學系造成培育品質不一。

建立學校與鄰近縣市合作輔導機制，甄選公費生應酌

邀縣市代表，並輔導公費生於修業期間返回原提報縣

市參與服務學習及教學實習，增進公費生教學知能及

專業精神之培養。

積極向公費生宣導依現行規定公費受領起迄時間與年

限、所享權利、應履行及其應遵循事項之義務、違反

義務之處理及分發服務相關規定，並明確知悉須於偏

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不得少於6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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